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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同居未合法化，不代表法律“棒打鸳鸯”
　　10 月 18 日下午，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举行第二次记者
会，全国人大法工委发
言人臧铁伟在回应有关
未婚同居立法时表示，
如果法律上对未婚同居
制度予以认可，将会对
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形成
冲击。（10 月 18 日 澎
湃新闻）
　　此消息一出瞬间霸
占热搜榜，有许多网友
调侃道“都 9012 年了，
为什么未婚同居仍然不
合法。”但是笔者需要
为法律正名的是，未合
法化并不代表非法。也
就是说，未婚同居虽然
没有得到法律的明文肯
定，但也未被禁止。也
就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
“对公权，法无授权当
禁止；对私权，法无禁

止则自由”。所以法律
不背“棒打鸳鸯”的锅。
　　随着社会文明不断
向前迈步，人们的婚恋
观不断革新。从古老时
期婚姻需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到婚姻自主、
再到婚前同居现象的日
益普遍。以往的改变都
变成顺理成章，所以这
一次人们也迫切希望未
婚同居能够合法化。但
任何改变都不可一蹴而
就的，质变需要量变积
累。特别是法律制度的
建设是千秋大计，不可
急于一时，应当立足实
际情况。
　　首先，未婚同居目
前不能合法化是一种保
护。因为社会关系的多
样化，未婚同居的双方
可能并不都是所谓的单
身贵族。当一方处于法

律所保障的合法婚姻时，
如果未婚同居合法化，
则会产生两种法律之间
的冲突，也不利于社会
秩序的稳定。而且如果
未婚同居的关系不稳定
的情况下，想要开展下
一段关系，法律关系的
解除和再次建立也是一
个麻烦的事情。未合法
化既保护了既有关系，
又保护了自由的将有关
系。
　　再来，有人认为未
婚同居不能合法化是法
律的停滞，但笔者觉得
未婚同居未违法本身已
经是法律的一大进步！
按照传统观念，未婚同
居的男女可以说是犯了
大忌，在古时候应当被
“浸猪笼”，就算是思
想改革开放后的 80、90
年代也会背上道德沦丧

的骂名。按照法律违背
公序良俗的原则，本可
直接捧杀未婚同居这一
现象。事实上，许多观
念传统的国家，对于未
婚同居这一现象是零容
忍的。例如最近印尼将
未婚同居列为违法行为
也广受关注。但我国法
律并未一味禁止，这是
法律在当前情况下的宽
容。
　　或许我们可以将未
婚同居未违法看作法律
所容许的试错。据数据
显示我国离婚率从 1987
年到 2017 年 31 年来，
从58.7万飙升到437.4万。
当然，婚姻破裂的背后
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原
因。但不可否认的是，
很多夫妇离婚的原因是
婚后同居时发现无法忍
受对方。这是因为他们

在传统观念下缺少试错
的机会。但此时悔之晚
矣，一旦离婚，不管是
男方还是女方，都很难
摆脱“离婚者”这一目
前并不被世俗所看好的
“记号”。给他们以后
追求自己的幸福也造成
了一定的障碍。所以未
婚同居目前未合法化，
是法律默许的美满婚姻
一场科学的“婚前体检”。
　　综上，法律不将未
婚同居合法化，既不是
人们认为的“棒打鸳鸯”，
也是对既有关系的保护。
最重要的是它是基于现
实情况的坚守，这是成
熟法治所需要表现出的
沉着冷静。法律不应为
“普遍现象”的舆论压
力就放弃对现实和未来
发展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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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安徽省安
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钱
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暨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法庭结合被告人的具体
犯罪情节及对损失的赔
付，对被告人钱某某犯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
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四
个月。并对公安机关扣
押在案的作案工具及渔
获物，依法予以没收。
另附带民事诉讼被告钱
某某偿付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起诉人生态补偿金
15490.94 元及评估鉴定费
3000 元。（10 月 23 日《安
庆晚报》）
　　据报道，受安庆市

迎江区人民检察院委托，
安徽绿创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对被告人钱某某在
禁渔期使用非法渔具捕
捞导致的生态损失进行
评估，认为钱某某在禁
渔期的长江安庆段白荡
闸口附近水域采用灭绝
式电捕手段捕鱼，其行
为具有破坏渔业资源、
降低长江生物多样性、
破坏长江生态、威胁鱼
种生存和种群繁衍的生
态风险，从维护长江生
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角
度考虑，需对长江安庆
段白荡闸口附近水域进
行生态补偿，以恢复该
区域生态损害；采用缴
纳生态补偿金人民币

15490.94 元，或者在电
击捕鱼水域增殖放流鲤
鱼苗仔 7500 尾、鳜鱼苗
仔 12247 尾、鲫鱼苗仔
205509 尾。
　　众所周知，在禁渔
期内，利用自制的国家
明令禁止的捕捞工具非
法捕捞野生鱼类，不但
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生态
平衡，而且也违反了相
关的法律法规。
　　根据我国渔业法规
定，使用炸鱼、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
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
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
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
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
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

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
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
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
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
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同时，我国刑法第
三百四十条也明确规定，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
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可见，“非法捕捞野生鱼”
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针对“非法捕捞野

生鱼”行为，安庆市迎
江区人民法院除了给予
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
四个月的处罚之外，还
采取“生态补偿”的处
理办法，这无疑是个好
办法。这不仅是对这位
非法捕捞野生鱼者的一
种严惩和震慑，更是对
其他人的一种警示和威
慑。可以说，这是一堂
实实在在的法治教育课。
但愿通过非法捕捞野生
鱼被判“生态补偿”这
一案例，能警示更多的
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切莫知法犯法，拿法律
当儿戏，而让自己成为
“违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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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被判“生态补偿”是个好办法

　　贵州贵阳，一公园
公厕的男卫生间设计被
吐槽，安装在洗手池墙
上的镜子正对便池，外
面路过的市民能清楚看
见正在如厕的人，十分
尴尬。公厕管理员称已
向上级反映，目前则用
花盆摆在洗手池上“遮
羞”。
　　许多事情本来就荒
诞不经，但仍然坦然“摆
在那里”；有些道理尽
管浅显到根本不必说出
口，但哪怕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也“相对无语”。
除了公厕镜子，诸如此
类的“设计”不少见，
大家似乎见怪不怪：一
下雨就变成“踩地雷”

的人行道地砖、走着走
着就被拦截的盲道、斑
马线上的围栏……如果
说这些还能算作管理者
忽视的死角地带，那么
另外一些则带着一种明
显的治理恶意：防止流
浪者扎堆休息的天桥下
的水泥锥，公园里躺不
下去的长椅。在这些例
子中，“管理”都与它
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变
成了一种以管理者自身
为最终目的“想当然”
式怪胎性思维和做法。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
观设计学院的李迪华教
授曾经做过一篇演讲，
他在经历过种种“与人
为敌”、“寸步难行”

的公共设置服务之后，
提出这样几个疑问“为
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如此
缺乏细节？为什么我们
会缺乏生活体验？为什
么我们的城市中会很少
见到残障人士？”
　　古人道“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今天别有
深意。细节才更能彰显
社会治理的水平。公共
设施的设置以及公共服
务的基本遵循，是近代
工业化、城市化以来就
在不断优化的文明命题，
经历无数次试错和调整，
形成无数种符合人类社
会生存规律的模型，目
的就是要不断优化人居
环境，提升城市面貌，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人
的舒适”和“人的方便”。
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是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
然而，正是眼前这些早
该成熟的公共服务，常
常直露地表达着一种“目
中无人”。
　　什么是“城市温度”
呢？为生活在其中的人
提供温暖的回忆与幸福
的感受，为城市居民生
活配套给予最完善的保
障，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和调皮可爱的孩子设计
安全完美的环境。我们
依据这些给一个城市定
位，而非那些站立在讲
台前滔滔不绝的城市发

展 PPT。
　　观察一个城市的“先
进”，先看到的是秩序
井然地上下车、不拥不
挤地过马路、其乐融融
的商家和顾客……这些
所反映的必然是成功的
公共治理，以及在这种
治理中形成的群体规则。
这些，在表达社会成熟
度上，都是精准的标准，
其实也是终极的标准。

“尴尬公厕”背后暴露的，
是无“温度”的城市治理，
表面上再多文明工程建
设也难以追回来“失望”。

█于晴

换位思考，让广场舞舞出文明风


